
 

 

 

 

 

雇主违法  可被重罚 
 
 

挺身作证  雇员有责 
 

 

 

 

 

 

 

－ 与《雇佣条例》有关的 
民事及刑事诉讼简介 



前  言 

 

  本简介旨在以浅白的文字，解释与《雇佣条例》有关的民事索偿及刑事

检控个案，其性质及程序上的分别，以供雇员参考。同时，本处亦希望藉此简

介鼓励雇员举报雇主违反《雇佣条例》的个案，呼吁雇员协助本处在检控违例

雇主时，出任控方证人。 

 

《雇佣条例》下的雇员权益及福利 

 

  香港法例第 57 章《雇佣条例》，就多项雇佣福利及条件作出规定，例如：

工资保障、休息日、有薪假日、有薪年假、疾病津贴、生育保障、遣散费、长

期服务金及雇佣保障等。雇主如果违反《雇佣条例》的条款，可能因而遭雇员

提出民事索偿，亦可能被劳工处刑事检控。 

 

拖欠工资乃严重罪行 

 

  劳工处尤其重视雇主拖欠雇员工资的个案。根据《雇佣条例》的规定，

雇主必须在工资期届满后或雇佣合约终止后七天内支付工资给雇员，否则须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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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薪支付利息。如果雇主于工资期届满后或终止雇佣合约后七天内仍未支付所

有工资，雇员应尽快到工作地点就近的劳资关系科分区办事处，向雇主提出申

索声请。 

 

  根据《雇佣条例》，雇主如故意及无合理辩解而不依时支付工资给雇员，

或不支付欠薪的利息，可被劳工处检控，一经定罪，拖欠工资最高可被罚款 35

万元及监禁 3 年，不支付利息最高可被罚款一万元。 

 

  如果雇员迟迟未有就欠薪提出申索，他的权益可能会因而受损
1
。如雇员

超过一个月仍未收到已到期的工资，可当作其雇佣合约已被雇主终止，而向雇

主追讨解雇补偿。雇员在行使这项权利时，应先向雇主表明他的决定。 

 

  有关《雇佣条例》各项福利及违例事项的罚则，可参考劳工处印制的《雇

佣条例简明指南》。 

 

1
事例：如果雇主最终清盘或破产，雇员可能须向破产欠薪保障基金(下称破欠基

金)申请特惠款项。由于破欠基金的欠薪特惠款项，最高限额为 36,000 元，而且

必须是服务最后一天前四个月内被拖欠的工资，雇员如延迟申索，未必能悉数

取回欠薪。雇员亦必须在雇佣合约终止后六个月内提出有关特惠款项的申请，

劳工处不会受理逾期者的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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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工处的执法行动 

 

  劳工处会就违反《雇佣条例》的个案采取积极的执法行动。本处除了协

助雇员追讨有关欠款之外，如有足够证据，而有关雇员又愿意出任控方证人，

劳工处会检控违例的雇主。因此，本处呼吁雇员出任控方证人，以便我们可以

检控违例的雇主，以收阻吓之效。 

 

民事索偿及刑事检控的分别 

 

  与《雇佣条例》有关的民事索偿及刑事检控，其性质及程序有所不同。

民事索偿可涉及雇员向雇主索偿，或雇主向雇员索偿，案件如经法院审理，一

般由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或劳资审裁处仲裁，以裁决答辩人是否应向申索人作

出补偿。民事案件的举证准则是基于可能性的权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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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刑事检控是由劳工处控告雇主违反劳工法例，雇主一经法庭定罪，可被

判处刑罚，如涉及罚款，款项归政府所有。涉及《雇佣条例》的刑事案件通常

由裁判法院处理，控方必须以无合理疑点作为举证的准则。 

 

雇员提出民事索偿 

 

 

   雇员如欲向雇主追讨涉及《雇佣条例》或雇佣合约的权益，可向劳工处

劳资关系科分区办事处求助，该科可为劳资双方提供调解服务。 

 

  如果劳资双方未能达成和解，调解员会应当事人的要求，按其声请金额，

转介当事人往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或劳资审裁处提出声请，以裁决雇主应否向

雇员作出补偿，及应补偿的金额。 

 

刑事检控

 

  如果劳工处发现有雇主涉嫌触犯《雇佣条例》的规定，而雇员愿意出任

控方证人的个案，雇佣申索调查科会邀请雇员前往该科录取证人声明，并呈交

有关的书面证据。该科随即会约见雇主或其代表，告知涉嫌违例事项的详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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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听取雇主或其代表就涉嫌违例事件的申辩。当调查完毕后，劳工处检控科会

研究是否对雇主提出检控。 

 

  在刑事检控程序中，劳工处必须在毫无合理疑点下证明雇主触犯了《雇

佣条例》。当遇到一些复杂的案件，劳工处会征询律政司的意见，因此，雇主最

终是否会被检控，要视乎有关证据是否足够，及案件是否有达致定罪的合理机

会。 

 

  当劳工处票控雇主后，如雇主在裁判法院的初次聆讯中认罪，则雇员无

需出庭作证。如雇主不认罪，劳工处检控科会安排雇员在其后的聆讯中出庭担

任控方证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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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询 
 

 查询热线：2717 1771 

（此热线由「综合电话查询中心」接听）  

 互联网网页：http://www.labour.gov.hk

 亲临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：  
 

港岛  

东港岛办事处  
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5 号  
税务大楼 34 字楼  

西港岛办事处  
香港薄扶林道 2 号 A 
西区裁判署 3 字楼  
 

九龙  

东九龙办事处  
九龙新蒲岗太子道东 698 号  
宝光商业中心 12 字楼 1206 室  
 

南九龙办事处  
九龙旺角联运街 30 号  
旺角政府合署 2 字楼  
 
 

西九龙办事处  
九龙长沙湾道 303 号  
长沙湾政府合署 10 字楼 1009 室  
 

观塘办事处  
九龙观塘鲤鱼门道 12 号  
东九龙政府合署 6 字楼  
 

新界  

荃湾办事处  
新界荃湾西楼角道 38 号  
荃湾政府合署 5 字楼  
 

葵涌办事处  
新界葵涌兴芳路 166-174 号  
葵兴政府合署 6 字楼  

屯门办事处  
新界屯门屯喜路 2 号  
屯门丽广场 27 字楼 2720 室  

沙田及大埔办事处  
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号  
沙田政府合署 3 字楼 304-313 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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